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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 

    本 研 究 旨 在 通 過 運 動 學 分 析 的 手 段 分 析 不 同 年 齡 兒 童

1 2 公 尺 折 返 跑 表 現 的 年 齡 差 異，並 進 一 步 探 討 兒 童 短 距 離

加 速 與 急 停 動 作 在 運 動 學 特 徵 的 差 異。研 究 以 8 歲、1 0 歲、

1 2 歲 各 3 0 位 的 男 性 兒 童 為 自 願 實 驗 參 與 者 ， 通 過 高 頻 雷

射 距 離 測 量 儀 （ L D M  3 0 0 C  S P O R T ,  L AV E G - S P O R T ,  1 0 0 H z）

與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 3 . 7 . 2 版 資 料 分 析 系 統 記 錄 與 分 析 實 驗 參

與 者 完 成 折 返 跑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。 統 計 分 析 則 以 獨 立 樣 本 單

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D u n c a n 法 事 後 比 較 進 行 差 異 考 驗 ， 顯

著 水 準 訂 為 α  =  . 0 5。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最 大 速 度 與 完

成 動 作 時 間 都 具 有 年 齡 差 異（ p  <  . 0 5），但 各 年 齡 兒 童 的 制

動 距 離 參 數 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（ p  >  . 0 5）；回 程 階 段 出 現 最 大

速 度 的 位 置 ， 8 歲 兒 童 明 顯 小 於 其 他 年 齡 層 （ p  <  . 0 5）。 本

研 究 顯 示 ， 兒 童 在 1 2 公 尺 折 返 跑 的 表 現 會 隨 年 齡 進 步 ， 8

歲 兒 童 在 1 2 公 尺 全 速 衝 刺 中 僅 能 加 速 至 7 公 尺 左 右 。 此

外，各 年 齡 兒 童 在 1 2 公 尺 短 距 離 衝 刺 至 距 目 標 物 約 4 . 5 公

尺 時 ， 就 必 須 開 始 減 速 急 停 。  

 

關 鍵 詞 ： 年 齡 差 異 、 折 返 跑 、 運 動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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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s a i ,  Y i - P i n g  ( 2 0 0 8 ) .  A g e - r e l a t e d  D i f f e r e n c e  o f  S h u t t l e - r u n  

i n  C h i l d r e n .  U n p u b l i s h e d  m a s t e r  t h e s i s ,  N a t i o n a l  T a i w a n  

S p o r t  U n i v e r s i t y ,  T a i c h u n g .  

 

A b s t r a c t  
    The  purpose  of  this  s tudy was to  invest igate  the  age-re la ted  

di fference  of  the  12m shut t le- run on the  accelerat ion s tage and the  

decelera t ion s tage  in  chi ldren by kinemat ical  approach.  Thir ty  boys  by 

each group who were  8-year-old ,  10-year-old ,  and 12-year-old  

respect ive ly  volunteered to  par t ic ipate  in  this  s tudy.  A laser  dis tance  

measurement  system (L D M  3 0 0 C  S P O R T ,  L AV E G - S P O R T ,  

1 0 0 H z )  and AcqKonwledge vers ion 3 .7 .2  were  respect ively  used to  

record and to  analyze the  kinemat ical  parameters  of  shut t le- run.  The  

independent  one-way ANOVA and Duncan post  hoc tes t  wi th  an  a lpha 

level  of  .05  were  adopted to  analyze  the  s ta t i s t ica l  di fferences .  The 

resul ts  showed that  there  were  age-rela ted  d i fference  s igni f icant ly  on  

peak veloci ty  and tota l  movement  t ime  (p  <  .05)  but  not  on braking 

dis tance (p  > .05) .  The 8-year-old  boys  were  showed the  shor tes t  on 

the  posi t ion of  peak veloci ty  of  re turn  s tage (p  < .05) .  The f indings  

indicated that  make progress  in  the  performance of  12m shut t le- run 

wi th age  f rom 8-year-old  through 12-year-old .  The 8-year-old  boys  

showed accelera te  unt i l  7m dur ing the  re turn s tage.  Moreover,  a l l  

par t ic ipants  had to  brake  to  change direc t ion before  4 .5m to  the  target .   

 

K e y w o r d s :  a g e - d i f f e r e n c e s ,  s h u t t l e - r u n ,  k i n e m a t i c 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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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緒論 

- 1 -

第 壹 章   緒 論  

 

第 一 節   問 題 背 景  

 

在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， 會 因 為 個 體 本 身 質 跟 量 的 改

變 衍 生 許 多 動 作 技 能 ， 根 據 G a l l a h u e 與 O z m u n（ 2 0 0 2） 的 說

法 基 本 動 作 包 括 穩 定 性 、 移 動 性 、 操 作 性 等 能 力 ， 2 - 7 歲 的

兒 童 處 於 基 礎 動 作 階 段 （ f u n d a m e n t a l  m o v e m e n t  p h a s e）， 研

究 者 認 為 在 這 個 階 段 的 兒 童 能 獲 得 上 述 的 基 本 能 力 ， 而 7 歲

以 後 就 進 入 特 殊 化 動 作 階 段（ s p e c i a l i z e d  m o v e m e n t  p h a s e），

這 個 階 段 兒 童 開 始 會 根 據 他 們 本 身 曾 有 的 動 作 經 驗 發 展 出 不

同 的 動 作 策 略 ， 而 走 路 跟 跑 步 等 移 動 性 動 作 是 每 一 個 健 全 個

體 日 常 生 活 的 一 部 份 ， 無 須 精 心 設 計 體 育 課 程 ， 也 不 需 要 特

殊 的 場 地 設 備 ， 追 逐 嬉 戲 是 每 一 個 兒 童 都 樂 於 參 與 的 身 體 活

動 ， 因 此 在 跑 步 相 關 的 動 作 技 能 應 該 在 基 礎 動 作 階 段 就 已 熟

練 ， 屏 除 個 體 身 體 發 育 因 素 ， 在 跑 步 的 加 速 能 力 會 隨 年 齡 呈

現 怎 樣 的 改 變 ？ 跑 步 速 度 的 變 化 主 要 透 過 步 長 或 步 頻 的 改

變 ， 兩 者 之 間 存 在 消 長 關 係 ， 以 往 對 於 跑 步 的 運 動 學 分 析 多

以 競 技 型 選 手 為 主 ， 為 能 有 效 提 升 選 手 成 績 而 進 行 步 長 與 步

頻 的 研 究 （ H o f f m a n ,  1 9 7 1 ;  A r m s t r o n g ,  C o s t i l l ,  &   G e h l s e n ,  

1 9 8 4 ;  H a y ,  1 9 9 4 ;  K o r h o n e n ,  M e r o ,  &  S u o m i n e n ,  2 0 0 3 ;  H u n t e r ,  

M a r s h a l l ,  &  M c n a i r ,  2 0 0 4）， 且 針 對 增 加 步 長 或 步 頻 何 者 對 跑

速 改 變 最 具 關 鍵 性 的 問 題 爭 論 不 休 ， 卻 很 少 針 對 發 展 中 的 兒

童 進 行 探 討 。 而 相 關 探 討 兒 童 衝 刺 能 力 的 文 獻 ， 認 為 兒 童 衝

刺 能 力 會 隨 年 齡 增 加 而 進 步 （ 邱 維 城 ， 1 9 8 1 ； B u t t e r f i e l d ,  

L e h n h a r d ,  L e e ,  &  C o l a d a r c i ,  2 0 0 4）。 M a g i l l（ 2 0 0 4） 指 出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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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作 技 能 的 測 量 方 面 通 常 有 兩 種 模 式 ， 一 種 是 表 現 結 果 變 項

（ p e r f o r m a n c e  o u t c o m e  m e a s u r e s）， 這 種 評 估 方 式 是 針 對 技

能 表 現 的 結 果 ， 主 要 評 估 動 作 完 成 的 時 間 、 距 離 或 完 成 動 作

的 次 數 ； 一 種 是 表 現 產 生 過 程 變 項 （ p e r f o r m a n c e  p r o d u c t i o n  

m e a s u r e s）， 主 要 在 了 解 技 能 是 如 何 表 現 ， 或 是 探 討 產 生 動 作

的 過 程 。 以 往 文 獻 大 多 以 表 現 結 果 變 項 呈 現 ， 鮮 少 著 墨 於 衝

刺 過 程 中 的 表 現 。 因 此 ， 兒 童 在 短 距 離 衝 刺 中 ， 如 何 產 生 最

大 速 度 ， 表 現 出 最 大 速 度 的 加 速 距 離 和 所 需 時 間 會 隨 年 齡 呈

現 如 何 的 變 化 ， 尚 待 進 一 步 的 討 論 。  

另 外 ， 根 據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在 9 6 年 人 口 密 度 的 統 計 中 顯

示 ， 台 灣 地 區 每 平 方 公 里 就 有 6 3 5 人 ， 尤 其 是 都 會 區 的 人 口

密 度 更 高 ， 人 口 密 度 漸 增 導 致 目 前 生 活 居 住 空 間 日 益 狹 小 ，

在 這 樣 的 前 提 下 ， 相 對 的 兒 童 活 動 範 圍 也 受 到 限 制 ， 在 狹 小

空 間 嬉 戲 的 兒 童 如 何 避 免 因 為 追 逐 而 產 生 的 碰 撞 傷 害 ， 根 據

G i b s o n（ 1 9 8 6） 所 提 出 的 生 態 系 統 觀 點 中 提 到 ， 個 體 本 身 會

知 覺 環 境 中 的 變 數 ， 且 特 別 強 調 由 視 覺 接 收 環 境 的 訊 息 ， 而

個 體 在 接 受 環 境 給 予 的 訊 息 時，會 依 照 自 身 的 身 體 比 率（ b o d y  

s c a l i n g ） 判 斷 採 取 獨 特 的 動 作 策 略 （ H a y w o o d  &  G e t c h e l l ,  

2 0 0 1）， 進 而 改 變 本 身 的 動 作 。 亦 即 個 體 藉 由 視 覺 判 斷 即 將 與

物 體 產 生 碰 撞 時 ， 會 產 生 一 個 制 動 機 制 ， 避 免 因 為 碰 撞 產 生

傷 害 ， L e e（ 1 9 7 6） 所 提 出 的 τ參 數 是 以 數 學 模 式 計 算 ， 主 要

是 依 據 個 體 在 移 動 過 程 中 知 覺 前 方 目 標 物 在 視 網 膜 成 像 的 相

對 改 變 率 ， 認 為 個 體 是 根 據 τ 調 控 自 身 動 作 。 W a n n 、 E d g a r

與 B l a i r（ 1 9 9 3） 利 用 1 2 公 尺 短 距 離 折 返 衝 刺 的 表 現 ， 認 為

個 體 會 根 據 與 目 標 物 之 間 的 距 離 產 生 制 動 機 制 。 對 於 正 值 動

作 發 展 關 鍵 期 的 兒 童 在 移 動 性 技 能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， 對 於 知 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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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 礙 物 後 如 何 產 生 制 動 （ b r a k i n g） 機 制 ， 是 本 研 究 關 心 的 課

題 。  

 

第 二 節   研 究 目 的  

 

藉 由 上 述 問 題 的 陳 述 ， 本 研 究 主 要 透 過 運 動 生 物 力 學 中

的 運 動 學 （ k i n e m a t i c s） 概 念 ， 探 討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兒 童 在 折

返 跑 的 衝 刺 過 程 中 ，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是 否 具

有 年 齡 差 異 ？ 以 及 知 覺 前 方 障 礙 物 所 產 生 制 動 的 距 離 為 何 ，

是 否 具 有 年 齡 差 異 ？  

 

第 三 節 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年 齡 介 於 8-1 2 歲 兒 童 在 短 距 離 衝 刺 表

現，實 驗 參 與 者 來 源 主 要 以 中 部 地 區 國 小，由 於 地 域 的 因 素 ，

所 得 的 結 果 無 法 推 論 到 其 他 地 區 相 同 年 齡 層 的 兒 童 。  

 

第 四 節   名 詞 解 釋 與 操 作 性 定 義  

 

一 、 移 動 性 動 作 技 能  

G a l l a h u e 與 O z m u n（ 2 0 0 2） 指 出 移 動 性 動 作 是 身 體 在 地

面 上 位 置 的 改 變 ， 包 括 水 平 或 是 垂 直 的 位 移 ， 例 如 ： 走 、 跑 、

跳 、 躍 ， 等 動 作 。 在 本 研 究 中 的 移 動 性 動 作 技 能 ， 係 指 跑 步

的 型 態 。  

 

 



 

 

 
 
 
第壹章  緒論 

- 4 -

二 、 折 返 跑  

指 短 距 離 的 衝 刺 、 減 速 、 急 停 、 轉 身 再 衝 刺 的 動 作 型 態 ，

在 本 研 究 中 由 實 驗 參 與 者 直 接 接 觸 前 方 的 軟 墊 作 為 折 返 的 目

標 物 ， 全 程 的 距 離 為 2 × 1 2 公 尺 。  

 

三 、 最 大 速 度  

在 1 2 公 尺 衝 刺 過 程 中 ， 出 現 的 最 大 速 度 。  

 

四 、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位 置  

    在 1 2 公 尺 衝 刺 過 程 中 ， 出 現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。  

 

五 、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 

    在 1 2 公 尺 衝 刺 過 程 中 ， 出 現 最 大 速 度 的 時 間 。  

 

六 、 制 動 距 離  

    個 體 開 始 產 生 制 動 位 置 與 目 標 物 之 間 的 距 離 。  

 

第 五 節   研 究 重 要 性  

 

本 研 究 主 要 針 對 8-1 2 歲 年 齡 層 的 兒 童，進 行 折 返 跑 的 衝

刺 、 減 速 、 急 停 的 研 究 。 從 中 可 瞭 解 兒 童 在 短 距 離 衝 刺 的 表

現 ， 且 在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後 面 對 障 礙 物 時 需 要 多 遠 的 距 離 才 足

夠 作 為 避 免 碰 撞 的 緩 衝 。 這 個 年 齡 層 的 兒 童 活 動 力 一 般 較

佳 ， 藉 由 本 研 究 的 探 討 ， 可 以 作 為 未 來 設 計 兒 童 活 動 的 參 考

或 是 活 動 場 所 安 全 範 圍 的 考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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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貳 章   文 獻 探 討  
 
根 據 知 覺 － 行 動 （ p e r c e p t i o n - a c t i o n ） 的 觀 點 認 為 當 個

體 知 覺 到 環 境 中 的 變 數 時 ， 會 適 當 的 調 整 個 體 本 身 的 行 動 。

本 研 究 關 心 的 課 題 即 在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過 程 中 ， 對 於 控 制 移 動

性 動 作 技 能 的 策 略 是 否 具 有 年 齡 差 異 。 主 要 針 對 兒 童 在 折 返

跑 時 ， 初 期 知 覺 前 方 目 標 物 的 加 速 表 現 及 開 始 產 生 制 動 的 距

離 和 回 程 的 加 速 表 現 是 否 具 有 年 齡 上 的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在 文 獻

方 面 會 從 以 下 各 節 分 別 探 討 ， 其 中 包 括 ： 第 一 節 、 動 作 發 展

的 相 關 概 念 ； 第 二 節 、 知 覺 － 行 動 連 結 概 念 ； 第 三 節 、 衝 刺

表 現 的 相 關 研 究 ； 第 四 節 、 本 章 總 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 動 作 發 展 的 相 關 概 念  

 

動 作 發 展 （ m o t o r  d e v e l o p m e n t） 是 指 個 體 從 出 生 到 老 死

的 過 程 中 ， 經 由 生 長 、 成 熟 、 老 化 等 因 素 交 互 作 用 下 ， 導 致

動 作 行 為 的 改 變 （ G a l l a h u e  &  O z m u n ,  2 0 0 2 ;  卓 俊 伶 、 簡 曜

輝、張 智 惠、楊 梓 媚、黃 鱗 棋， 1 9 9 8；陳 重 佑、陳 帝 佑， 2 0 0 4）。

H a y w o o d 與 G e t c h e l l（ 2 0 0 1） 認 為 動 作 發 展 是 持 續 不 斷 的 一

個 過 程 ， 這 個 過 程 是 指 個 體 動 作 行 為 會 隨 著 年 齡 改 變 ， 兩 者

之 間 具 有 相 關 性 。 G a l l a h u e 與 O z m u n（ 2 0 0 2） 認 為 兒 童 動 作

發 展 一 直 到 1 4 歲 都 是 很 重 要 的 時 期，每 個 不 同 發 展 階 段 中 的

兒 童 必 須 獲 得 該 階 段 適 當 的 動 作 能 力 ， 才 能 順 利 的 進 入 下 一

個 動 作 發 展 階 段 。 相 反 的 ， 如 果 沒 有 獲 得 適 當 的 動 作 經 驗 ，

動 作 發 展 的 階 段 就 會 停 滯 不 前 ， 從 中 即 可 探 討 有 關 兒 童 動 作

遲 緩 的 因 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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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動 作 發 展 研 究 領 域 主 要 有 三 個 理 論 觀 點 ， 分 別 是 ： 神

經 成 熟 論 （ n e u r o - m a t u r a t i o n a l  t h e o r y ）、 訊 息 處 理 理 論

（ i n f o r m a t i o n - p r o c e s s i n g  t h e o r y） 以 及 生 態 系 統 （ e c o l o g i c a l  

s y s t e m ） 觀 點 ， 三 種 理 論 各 有 不 同 立 論 基 礎 （ H a y w o o d  &  

G e t c h e l l ,  2 0 0 1）。 神 經 成 熟 論 認 為 動 作 發 展 是 因 為 腦 部 發 育

成 熟 以 及 遺 傳 所 導 致，此 觀 點 主 要 是 由 神 經 胚 胎 學 者 M c G r a w

和 G e s e l l 等 人 所 提 出 （ T h e l e n ,  1 9 9 5 ;  陳 重 佑 、 陳 帝 佑 ，

2 0 0 4）。 訊 息 處 理 觀 點 是 延 續 神 經 成 熟 論 的 觀 點 而 來 ， 主 要 是

由 認 知 心 理 學 家 所 提 出 ， 這 派 的 學 者 認 為 個 體 經 由 刺 激 輸

入 ， 經 過 訊 息 處 理 （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） 階 段 之 後 產 生

反 應，說 明 行 為 的 產 生 是 因 為 動 作 程 式 運 行 的 結 果（ M i c h a e l s  

&  C a r e l l o ,  1 9 8 1）， 亦 可 稱 為 間 接 知 覺（ i n d i r e c t  p e r c e p t i o n）。

生 態 系 統 觀 點 則 強 調 動 作 發 展 不 只 是 個 體 本 身 的 因 素 ， 還 要

考 量 環 境 及 工 作 任 務 的 需 求 ， 動 作 的 產 生 是 藉 由 這 三 個 因 素

交 互 作 用 後 所 產 生 的 一 種 協 調 機 制 。 T h e l e n（ 1 9 9 5） 指 出 動

作 發 展 不 只 是 認 知 、 記 憶 等 單 獨 透 過 腦 部 運 作 後 所 產 生 ， 還

需 考 慮 其 他 因 素 ， 包 括 個 體 本 身 的 知 覺 、 認 知 及 行 動 。  

近 年 來 對 於 動 作 發 展 的 探 討 ， 已 由 傳 統 的 間 接 知 覺 觀 點

趨 向 生 態 系 統 觀 點 （ M i c h a e l s  &  C a r e l l o ,  1 9 8 1）， 美 國 生 態 學

者 G i b s o n（ 1 9 8 6） 認 為 個 體 的 行 為 主 要 是 經 由 個 體 與 環 境 的

互 動 後 所 產 生 ； 換 句 話 說 ， 行 為 的 產 生 並 不 是 純 粹 取 決 於 人

的 腦 部 ， 而 是 藉 由 個 體 知 覺 環 境 的 訊 息 後 所 構 成 ， 亦 即 環 境

賦 使 （ a f f o r d a n c e s） 的 結 果 。 M i c h a e l s 與 C a r e l l o（ 1 9 8 1） 將

這 種 觀 點 定 義 為 直 接 知 覺 （ d i r e c t  p e r c e p t i o n）， 進 一 步 解 釋

環 境 對 於 動 作 產 生 的 關 鍵 因 素 ， 即 環 境 中 的 物 體 在 某 種 特 定

的 情 境 下 ， 會 直 接 提 供 個 體 知 覺 物 體 的 外 觀 、 大 小 等 訊 息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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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個 體 在 接 受 環 境 給 予 的 訊 息 時，會 隨 自 身 的 身 體 比 率（ b o d y  

s c a l i n g ） 判 斷 採 取 何 種 動 作 策 略 （ H a y w o o d  &  G e t c h e l l ,  

2 0 0 1）， 進 而 改 變 本 身 的 動 作 。 本 研 究 主 要 從 生 態 系 統 觀 點 作

為 立 論 基 礎 。  

 

第 二 節   知 覺 － 行 動 連 結 概 念  

 

M a g i l l（ 2 0 0 4） 認 為 知 覺 （ p e r c e p t i o n） 是 指 個 體 察 覺 和

運 用 環 境 中 具 有 關 鍵 性 訊 息 的 一 種 交 互 作 用 ； 而 行 動

（ a c t i o n） 則 是 個 體 為 達 到 某 種 目 的 而 設 定 或 調 整 相 關 動 作

控 制 的 參 數 。 根 據 生 態 系 統 理 論 的 看 法 ， 認 為 知 覺 和 行 動 是

有 直 接 關 聯 的 ， 行 動 的 產 生 絕 對 不 是 全 由 腦 部 運 作 ， 重 點 在

於 環 境 所 傳 遞 出 的 訊 息 。 G i b s o n（ 1 9 5 8 / 1 9 9 8） 認 為 對 善 於 移

動 性 技 能 的 生 物 體 來 說 ， 視 覺 是 最 容 易 用 來 接 收 環 境 訊 息 的

感 官 系 統 ， 他 提 出 視 覺 控 制 生 物 體 產 生 反 應 主 要 是 因 為 流 動

視 覺 （ o p t i c  f l o w）， 也 就 是 生 物 體 能 透 過 環 境 中 的 光 線 排 列

進 入 視 網 膜 成 像 後 ， 傳 達 出 物 體 的 特 徵（ 例 如 ： 大 小 、 高 低 、

遠 近 ）， 而 這 就 是 啟 動 生 物 體 產 生 動 作 反 應 的 訊 息 。 當 生 物 體

接 收 到 環 境 傳 遞 的 訊 息 ， 會 根 據 有 意 義 的 訊 息 改 變 自 身 動

作 ， 這 樣 的 過 程 就 是 環 境 賦 始 。 由 生 態 系 統 理 論 衍 生 而 來 的

知 覺 － 行 動 連 結 （ p e r c e p t i o n - a c t i o n  c o u p l i n g） 即 主 張 個 體

藉 由 視 覺 截 取 出 環 境 中 具 特 殊 意 義 的 訊 息 ， 然 後 產 生 動 作 ，

兩 者 之 間 的 連 結 即 是 個 體 行 為 的 表 現（ R u b y ,  T a g a ,  M o n t a g n e ,  

B u e k e r s ,  &  L a u r e n t ,  2 0 0 2）。 由 上 述 文 獻 可 知 ， 視 覺 對 於 知 覺

行 動 連 結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。  

W a r r a n（ 1 9 9 8） 認 為 在 環 境 賦 始 的 觀 點 中 強 調 ， 當 個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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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移 動 的 過 程 中 ， 察 覺 將 與 前 方 的 物 體 產 生 碰 撞 時 ， 個 體 會

直 覺 反 應 出 一 個 制 動 機 制 ， 使 個 體 與 物 體 接 觸 時 不 會 產 生 危

險 的 碰 撞 ， 這 個 過 程 即 是 迫 近 時 間 （ t i m e - t o - c o n t a c t）。 而 這

個 機 制 的 產 生 是 因 為 個 體 會 根 據 物 體 在 視 覺 上 漸 漸 擴 大 的 比

率，逐 漸 減 低 本 身 前 進 的 速 度。 L e e（ 1 9 7 6）根 據 這 樣 的 觀 點 ，

藉 由 數 學 模 式 提 出 t a u 參 數 （ τ） 說 明 個 體 產 生 減 速 機 制 時

宜 ， τ的 計 算 主 要 是 透 過 個 體 移 動 到 物 體 的 過 程 中 ， 物 體 在 眼

睛 視 網 膜 成 像 大 小 的 相 對 改 變 率 ， 研 究 者 認 為 τ基 本 上 介 於 0

到 - 1 之 間 ， 其 中 以 - 0 . 5 作 為 臨 界 值 說 明 減 速 結 果 。 當 τ等 於

- 0 . 5 時 ， 個 體 會 在 碰 到 物 體 同 時 速 度 為 0； 當 τ小 於 - 0 . 5 時 ，

個 體 跟 物 體 會 產 生 一 個 猛 烈 的 碰 撞 ； 當 τ大 於 - 0 . 5 時 ， 個 體 會

在 碰 到 物 體 前 產 生 大 量 減 速 ， 甚 至 在 碰 到 物 體 前 速 度 已 為

0。 L e e 提 出 這 樣 的 假 設 之 後 ， 許 多 與 知 覺 行 動 相 關 的 研 究 開

始 驗 證 τ在 調 節 速 度 、 減 速 或 是 碰 撞 方 面 的 課 題 ， 也 證 實 τ確

實 存 在 於 個 體 需 要 調 節 速 度 或 避 免 碰 撞 的 情 境 ， 但 對 於 以

- 0 . 5 作 為 判 斷 減 速 結 果 的 臨 界 值 都 持 保 留 的 態 度 （ W a n n ,  

E d g a r ,  &  B l a i r ,  1 9 9 3 ;  B a r d y  &  W a r r e n ,  1 9 9 7 ;  H o p k i n s ,  

C h u r c h i l l ,  V o g t ,  &  R ö n n q v i s t ,  2 0 0 4 ;  F a j e n ,  2 0 0 5）。 其 中 最 大

的 差 異 在 於 L e e 當 時 提 出 這 樣 的 臨 界 值 是 針 對 汽 車 駕 駛 人 踩

煞 車 的 情 境 ， 因 此 後 續 的 研 究 者 針 對 人 體 真 實 的 運 動 情 境 分

析 會 提 出 這 樣 的 質 疑 ， 但 仍 同 意 在 個 體 要 產 生 急 停 動 作 時 ，

可 以 藉 由 瞬 間 速 度 和 當 下 與 目 標 物 之 間 的 距 離 計 算 出 τ值 。  

在 相 關 知 覺 行 動 概 念 運 用 在 移 動 性 動 作 的 文 獻 中 ， 可 以

發 現 許 多 研 究 者 認 為 τ不 僅 是 一 個 產 生 制 動 的 數 值，更 可 以 調

節 個 體 繼 續 進 行 的 動 作 （ L e e ,  L i s h m a n ,  &  T h o m s o n ,  1 9 8 2 ;  

W a r r e n ,  Y o u n g ,  &  L e e ,  1 9 8 6 ;  B e r g  &  M a r k ,  2 0 0 5）。 L e e 等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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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1 9 8 2） 藉 由 跳 遠 項 目 的 過 程 需 要 選 手 助 跑 到 最 大 速 度 之 後

能 準 確 踩 到 起 跳 板 的 動 作 ， 了 解 個 體 如 何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利 用

視 覺 訊 息 調 整 自 身 動 作 ， 研 究 者 分 析 三 名 女 跳 遠 選 手 從 助 跑

至 踩 到 起 跳 板 的 過 程 ， 結 果 顯 示 選 手 在 最 後 助 跑 階 段 藉 由 改

變 垂 直 衝 量 （ v e r t i c a l  i m p u l s e） 達 到 準 確 踩 到 起 跳 板 動 作 ，

研 究 者 認 為 這 是 個 體 藉 由 迫 近 時 間 與 需 達 到 的 動 作 要 求 結 合

下 所 產 生 的 結 果。而 後 W a r r e n 等 人（ 1 9 8 6）根 據 相 同 的 概 念 ，

在 跑 步 機 上 設 置 一 系 列 長 0 . 3 公 尺 、 寬 0 . 2 公 尺 的 目 標 物 ，

目 標 物 的 大 小 幾 乎 與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腳 掌 長 相 同 ， 研 究 者 將 跑

步 機 的 速 度 定 在 4 公 尺 /秒，實 驗 參 與 者 在 一 段 助 跑 之 後 必 須

準 確 踩 在 目 標 物 上 ，  藉 由 相 同 速 度 不 同 助 跑 距 離 的 操 弄 ， 結

果 顯 示 與 L e e 等 人 所 提 出 的 一 樣 ， 個 體 會 改 變 垂 直 衝 量 達 到

準 確 踩 到 目 標 物 的 要 求 ， 同 意 個 體 藉 由 τ的 訊 息 調 整 本 身 步

長 。 其 後 ， 仍 有 研 究 者 提 出 相 同 見 解 （ B e r g  &  M a r k ,  2 0 0 5），

但 這 類 的 研 究 中 大 多 探 討 個 體 仍 需 維 持 一 定 的 速 度 ， 且 目 標

物 的 設 置 都 在 地 面 ， 當 目 標 物 的 設 置 與 個 體 間 視 覺 角 度 比 較

小 ， 且 要 求 個 體 產 生 完 全 靜 止 的 情 境 中 ， τ在 個 體 調 整 動 作 的

過 程 是 否 還 具 影 響 。  

W a n n 等 人 （ 1 9 9 3） 根 據 上 述 的 質 疑 ， 將 以 往 實 驗 中 目 標

物 設 置 在 地 面 的 方 式 ， 修 正 為 由 門 作 為 目 標 物 ， 減 少 個 體 與

目 標 物 之 間 的 視 覺 角 度 ， 運 用 各 種 不 同 任 務 需 求 控 制 減 速 的

要 求 ， 包 括 ： 跑 向 一 個 關 著 的 門 然 後 抓 住 門 把 往 實 驗 參 與 者

的 方 向 開 啟 ； 推 開 一 個 活 動 門 然 後 穿 過 那 扇 門 ； 用 手 以 及 用

一 根 木 棒 跑 向 門 邊 碰 到 門 之 後 再 往 回 跑 ； 跑 向 門 邊 用 鼻 子 碰

門 。 研 究 者 設 計 1 2 公 尺 的 助 跑 距 離 ， 分 析 實 驗 參 與 者 開 始 產

生 減 速 時 的 速 度 與 距 離 目 標 物 的 距 離 ， 研 究 者 認 為 在 不 考 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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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 覺 角 度 的 情 形 下 ， 個 體 短 距 離 衝 刺 當 知 覺 目 標 物 後 產 生 制

動 機 制 ， 並 不 是 根 據 一 個 特 定 的 τ值 ， 反 而 是 根 據 與 目 標 物 之

間 的 距 離 。  

藉 由 以 上 的 研 究 可 以 了 解 ， 個 體 會 根 據 迫 近 時 間 調 整 自

身 動 作 ， 當 然 包 括 個 體 在 短 距 離 急 速 衝 刺 後 的 制 動 機 制 ， 本

研 究 欲 探 討 除 了 計 算 τ值 之 外，是 否 可 以 找 出 個 體 知 覺 障 礙 物

開 始 產 生 減 速 的 位 置 與 目 標 物 之 間 最 佳 的 制 動 距 離 ， 且 這 樣

的 制 動 距 離 對 於 活 動 力 較 佳 的 兒 童 是 否 具 有 年 齡 差 異 ？  

 

第 三 節   衝 刺 表 現 的 相 關 研 究  

 

在 急 速 衝 刺 下 ， 個 體 可 以 透 過 改 變 步 長 （ s t e p  l e n g t h）

或 是 改 變 步 頻 （ s t e p  r a t e） 來 增 加 衝 刺 的 速 度 ； 藉 由 不 同 的

加 速 策 略 達 到 最 大 速 度 的 目 標 ， 由 於 步 長 與 步 頻 是 構 成 跑 者

在 跑 步 速 度 變 化 的 主 要 影 響 因 素 ， 為 了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達 到 最

大 的 速 度 ， 增 加 步 長 或 步 頻 何 者 對 於 跑 速 的 影 響 最 大 ， 這 個

課 題 一 直 是 許 多 研 究 者 爭 論 的 重 點 。  

根 據 A r m s t r o n g 等 人 （ 1 9 8 4） 研 究 指 出 ， 步 長 對 於 跑 速

具 有 決 定 性 的 因 素 ； H o f f m a n（ 1 9 7 1） 則 認 為 步 頻 的 增 加 對

於 短 跑 選 手 的 表 現 才 具 有 明 顯 助 益 ， 他 認 為 選 手 的 步 長 會 受

到 腿 長 的 限 制 ， 因 此 唯 有 透 過 增 加 步 頻 才 能 改 善 選 手 的 成

績 。 H u n t e r 等 人 （ 2 0 0 4） 研 究 指 出 步 長 確 實 會 影 響 選 手 衝 刺

的 速 度 ， 但 是 當 選 手 被 要 求 展 現 最 大 速 度 時 ， 還 是 會 採 取 增

加 步 頻 的 加 速 策 略 。  

藉 由 以 上 的 研 究 不 難 發 現 ， 雖 然 各 自 支 持 的 觀 點 不 同 ，

但 從 中 可 以 發 現 在 加 速 的 表 現 上 ， 跑 者 多 會 以 增 加 步 長 或 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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頻 其 中 一 項 作 為 主 要 加 速 策 略 。 H a y（ 1 9 9 4） 指 出 這 是 因 為

步 長 與 步 頻 之 間 具 有 一 個 互 相 消 長 的 關 係 ， 亦 即 增 加 步 長 會

導 致 步 頻 下 降 ， 反 之 亦 然 。 競 技 型 的 選 手 或 許 可 以 透 過 教 練

的 指 導 在 不 減 低 步 頻 的 前 提 下 增 加 步 長 ， 一 般 人 卻 很 難 做

到 ， 因 此 在 加 速 的 策 略 上 必 定 採 取 增 加 步 長 或 是 增 加 步 頻 。

K o r h o n e n 等 人 （ 2 0 0 3） 針 對 4 5 歲 到 8 0 歲 在 年 輕 時 曾 接 受 過

短 跑 訓 練 的 中 老 年 人 進 行 1 0 0 公 尺 衝 刺 跑 測 試 ， 結 果 指 出 在

1 0 0 公 尺 衝 刺 跑 的 加 速 策 略 中 ， 衝 刺 的 速 度 明 顯 隨 著 年 齡 增

加 而 減 低 ， 主 要 是 因 為 步 長 會 隨 著 年 紀 的 增 加 而 下 降 ， 步 頻

則 沒 有 太 大 的 差 異 ， 亦 在 說 明 年 齡 較 長 的 人 由 於 體 能 和 肌 力

下 降 等 生 理 因 素 的 影 響 ， 導 致 步 長 減 小 ， 因 此 在 衝 刺 跑 的 表

現 會 傾 向 採 取 增 加 步 頻 的 加 速 策 略 。  

綜 合 以 上 研 究 對 於 步 長 與 步 頻 對 於 跑 速 的 影 響 ， 多 在 說

明 如 何 增 進 選 手 的 衝 刺 速 度 、 如 何 改 進 選 手 訓 練 技 巧 ， 鮮 少

針 對 發 展 中 的 兒 童 進 行 分 析，雖 然 K o r h o n e n 等 人 針 對 年 齡 變

項 探 討 1 0 0 公 尺 衝 刺 跑 的 差 異 ， 但 研 究 中 的 主 要 實 驗 參 與 者

為 中 、 老 年 人 ， 其 身 體 組 成 與 正 值 發 展 階 段 的 兒 童 仍 有 相 當

大 的 差 別 。 陳 嘉 玲 等 人 （ 2 0 0 0） 針 對 3 - 1 2 歲 的 兒 童 藉 由 連 續

性 足 底 壓 步 態 分 析 儀 分 析 不 同 年 齡 層 步 態 ，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， 5

歲 之 前 的 兒 童 步 態 呈 現 混 亂 ， 研 究 者 認 為 兒 童 的 步 態 是 在

5 - 6 歲 時 達 到 穩 定 的 狀 態 ， 且 在 步 行 方 面 ， 兒 童 的 步 頻 、 步

長 並 沒 有 年 齡 上 的 差 異 。 在 加 速 能 力 方 面 ， 邱 維 城 （ 1 9 8 1）

根 據 7 - 1 5 歲 學 童 在 5 0 公 尺 距 離 跑 測 試 指 出 ， 男 女 生 在 1 2

歲 之 前 短 跑 成 績 會 隨 年 齡 增 加 而 進 步 。 B u t t e r f i e l d 等 人

（ 2 0 0 4）針 對 1 1 - 1 3 歲 兒 童 在 2 0 碼 的 衝 刺 表 現 中 ， 也 呈 現 相

同 的 結 論 。 許 瓊 美 （ 2 0 0 4） 針 對 1 3 - 1 7 歲 的 青 少 年 探 討 百 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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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 刺 的 發 展 效 應 ， 不 同 以 往 只 討 論 表 現 結 果 變 項 ， 研 究 中 主

要 探 討 表 現 產 生 過 程 變 項，結 果 顯 示 1 5 歲 女 生 處 於 衝 刺 能 力

轉 換 的 關 鍵 期 ， 在 男 生 方 面 則 是 隨 年 齡 增 加 呈 現 線 性 發 展 。

因 此 ， 本 研 究 也 將 運 用 表 現 產 生 過 程 變 項 探 討 年 齡 層 介 於

8 - 1 2 歲 的 兒 童 在 1 2 公 尺 短 距 離 衝 刺 的 表 現 ， 兒 童 在 加 速 能

力 即 最 大 速 度 、 位 置 、 時 間 等 ， 運 動 學 參 數 如 何 隨 年 齡 改 變 。  

 

第 四 節   本 章 總 結  

 

綜 合 以 上 的 文 獻 探 討 發 現 ， 生 態 系 統 理 論 認 為 個 體 動 作

是 藉 由 個 體 與 環 境 、 工 作 任 務 三 個 因 素 交 互 作 用 下 所 產 生 的

協 調 機 制 ， 其 中 知 覺 行 動 連 結 特 別 強 調 個 體 視 覺 在 移 動 性 動

作 中 具 有 重 要 影 響 。 個 體 透 過 視 覺 訊 息 會 藉 由 本 身 速 度 與 前

方 障 礙 物 的 距 離 產 生 一 個 制 動 機 制 ， 避 免 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 。

因 此，本 研 究 將 探 討 8 - 1 2 歲 兒 童 在 短 距 離 衝 刺 後 如 何 產 生 制

動 機 制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在 衝 刺 表 現 的 研 究 ， 大 多 以 運 動 生 物 力

學 的 分 析 為 主 軸 ， 且 探 討 的 重 點 都 以 增 進 選 手 表 現 為 主 ， 對

於 兒 童 方 面 的 研 究 較 少 著 墨 ， 然 而 動 作 發 展 相 關 概 念 卻 一 再

強 調 兒 童 時 期 的 動 作 經 驗 將 影 響 其 成 人 之 後 的 動 作 表 現 ， 對

於 調 配 速 度 的 控 制 策 略 究 竟 是 與 生 俱 來 或 是 藉 由 相 關 動 作 經

驗 所 獲 得 ， 鮮 少 有 人 關 注 。 其 次 ， 大 多 數 與 衝 刺 表 現 研 究 都

以 表 現 結 果 變 項 作 比 較 ， 許 瓊 美 （ 2 0 0 4） 以 表 現 產 生 過 程 變

項 探 討 1 3 - 1 7 歲 百 米 衝 刺 ， 本 研 究 採 取 相 似 做 法 ， 觀 測 兒 童

在 短 距 離 中 表 現 最 大 速 度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。  

近 年 來 討 論 有 關 動 作 發 展 的 課 題 已 突 破 傳 統 運 用 實 驗 心

理 學 的 角 度 探 討 ， 不 少 相 關 的 研 究 課 題 開 始 藉 由 生 物 力 學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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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念 或 儀 器 作 為 資 料 收 集 的 工 具 （ 陳 重 佑 、 陳 帝 佑 ， 2 0 0 4），

而 本 研 究 藉 由 運 動 生 物 力 學 中 的 運 動 學 概 念 探 討 移 動 性 動 作

的 發 展 課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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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參 章   研 究 方 法  
 

本 研 究 主 要 透 過 兒 童 折 返 跑 表 現 ， 探 討 兒 童 加 速 能 力 、

制 動 機 制 是 否 具 有 年 齡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在 本 章 節 將 描 述 研 究 相

關 的 設 備 及 研 究 流 程 ， 以 下 將 分 成 四 部 分 敘 述 ， 包 括 ： 第 一

節 、 實 驗 參 與 者 ； 第 二 節 、 研 究 設 備 ； 第 三 節 、 實 驗 程 序 ；

第 四 節 、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 實 驗 參 與 者  

 
   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參 與 者 為 3 0 名 8 歲 、 3 0 名 1 0 歲 、 3 0 名

1 2 歲 男 性 兒 童 ， 表 1 為 各 實 驗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， 實 驗 內 容 為

1 2 公 尺 折 返 跑 測 試 。 實 驗 開 始 之 前 ， 會 先 徵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及

家 長 的 意 願 ， 確 定 實 驗 參 與 者 是 自 願 參 與 本 研 究 ， 並 由 實 驗

參 與 者 家 長 簽 署 同 意 書 後 ， 才 列 為 本 研 究 的 參 與 者 ， 且 每 位

實 驗 參 與 者 視 力 皆 為 正 常 ， 一 年 內 無 受 過 嚴 重 外 傷 。  

 

 

表 1： 實 驗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 

 8 歲 組  1 0 歲 組   1 2 歲 組  

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

年 齡 （ 歲 ）  8 . 7  0 . 4  1 0 . 4  0 . 4   1 2 . 4  0 . 5  

身 高 （ 公 分 ） 1 2 7 . 8  5 . 6  1 3 9 . 1  5 . 4   1 5 1 . 6  8 . 4  

體 重 （ 公 斤 ） 2 9 . 5  6 . 4  3 8 . 3  8 . 9   5 0 . 1  1 1 . 9  

 

 



 

 

 
 
 
 
第參章  研究方法 

- 15 -

第 二 節   研 究 設 備  

 

本 研 究 資 料 收 集 主 要 透 過 德 國 製 高 頻 雷 射 距 離 測 量 儀

（ L D M  3 0 0 C  S P O R T ,  L A V E G - S P O R T）， 這 部 儀 器 內 在 設 計 是

利 用 紅 外 線 反 射 原 理 收 集 目 標 物 在 一 段 時 間 內 移 動 的 距 離 ，

本 儀 器 主 要 可 運 用 在 直 線 運 動 的 資 料 收 集 ， 利 用 所 得 的 距 離

數 值 轉 換 為 速 度 及 加 速 度 等 運 動 學 參 數 。 本 儀 器 可 施 測 的 距

離 為 0 . 5 公 尺 - 4 0 0 公 尺，施 測 環 境 的 溫 度 範 圍 為 - 2 0 ° C - 6 0 ° C，

測 量 速 度 限 制 為 0 公 尺 /秒 - 7 0 公 尺 /秒 ， 採 樣 頻 率 為 1 0 0  H z，

實 驗 過 程 最 好 在 光 線 充 足 的 條 件 下 收 集 資 料 ， 且 實 驗 參 與 者

的 服 裝 盡 量 為 淺 色 系 ， 以 利 資 料 有 效 收 集 。 高 頻 雷 射 距 離 測

量 儀 內 建 紅 外 線 發 射 器 及 反 射 感 應 器 ， 外 觀 具 有 一 個 瞄 準 窗

口 ， 透 過 瞄 準 窗 口 可 以 精 確 的 瞄 準 目 標 物 ， 儀 器 需 架 設 在 攝

影 專 用 移 動 式 腳 架 ， 此 腳 架 具 備 可 以 精 準 調 整 水 平 的 專 用 雲

臺 ， 將 雷 射 距 離 測 量 儀 安 置 在 雲 臺 上 ， 資 料 收 集 主 要 透 過 具

有 R 2 3 2 數 據 輸 出 插 頭 的 傳 輸 線 將 資 料 傳 送 到 電 腦 ， 電 腦 必

須 具 備 雷 射 距 離 測 量 儀 訊 號 處 理 軟 體 （ L a v e g  V 3 . 8）， 最 後 將

傳 輸 線 另 一 端 連 接 雷 射 距 離 測 量 儀 的 專 用 電 池 ， 開 啟 電 源 開

關 即 可 開 始 測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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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 實 驗 程 序  

 

本 實 驗 針 對 8、 1 0、 1 2 歲 的 兒 童 各 3 0 名 進 行 測 試 。 透

過 折 返 跑 作 為 資 料 收 集 手 段 ， 收 集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2 × 1 2 公 尺

衝 刺 的 加 速 、 減 速 過 程 。 場 地 佈 置 方 面 ， 首 先 由 研 究 者 選 定

起 點 ， 在 起 點 處 設 置 起 跑 線 ， 利 用 全 長 3 0 公 尺 的 皮 尺 從 起 點

丈 量 長 1 2 公 尺 、 寬 1 . 2 2 公 尺 的 跑 道 ， 在 跑 道 1 2 公 尺 末 端 放

置 一 個 白 色 軟 墊 作 為 碰 觸 的 目 標 物 ， 軟 墊 的 長 度 為 4 0 公 分 ，

寬 度 為 2 0 公 分 ， 而 軟 墊 厚 度 不 計 入 跑 道 長 度 考 量 ， 軟 墊 架 設

在 一 個 可 調 整 高 度 的 支 架 上 ， 使 目 標 物 的 高 度 可 隨 實 驗 參 與

者 身 高 不 同 進 行 調 整 ， 由 於 支 架 承 受 過 多 力 量 會 造 成 移 動 ，

藉 此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碰 觸 目 標 物 時 必 須 瞬 間 呈 現 靜 止 狀

態 。 研 究 者 將 高 頻 雷 射 距 離 測 量 儀 架 設 在 跑 道 另 一 端 距 離 起

點 8 公 尺 的 地 方 ， 並 在 起 點 處 以 白 色 紙 板 作 為 起 點 丈 量 的 目

標 物 ， 作 為 歸 零 的 基 準 。 實 驗 開 始 前 先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做 暖

身 運 動 ， 避 免 在 測 試 過 程 發 生 不 必 要 的 傷 害 。 接 著 由 研 究 者

為 實 驗 參 與 者 解 說 實 驗 流 程：「 當 聽 到 研 究 者 發 出 起 跑 的 口 令

之 後 ， 盡 全 力 衝 刺 到 跑 道 末 端 ， 衝 刺 的 過 程 需 注 意 前 方 的 軟

墊 ， 觸 碰 到 軟 墊 之 後 立 即 轉 身 衝 回 起 點 處 」， 並 請 實 驗 參 與 者

在 折 返 跑 的 過 程 中 盡 量 保 持 直 線 加 速 ， 每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都 要

做 兩 趟 折 返 跑 。   

資 料 收 集 是 由 實 驗 參 與 者 站 上 起 點 之 後 開 始 測 量 ， 當 實

驗 參 與 者 衝 刺 回 起 點 處 之 後 結 束 測 量 。 研 究 者 將 從 實 驗 參 與

者 的 表 現 選 出 成 績 較 佳 的 三 名 給 予 獎 勵 ， 作 為 引 起 實 驗 參 與

者 盡 力 表 現 的 手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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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a）  

 

（ b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c）  

  

圖 1： 實 驗 場 地 。 註 ：（ a） 實 驗 場 地 設 計 圖 ；（ b） 實 際 場 地

與 目 標 物 ；（ c） 儀 器 實 地 架 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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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

 

本 次 研 究 將 雷 射 距 離 測 量 儀 的 採 樣 頻 率 設 定 為 1 0 0 H z，

經 由 專 用 軟 體 可 立 即 檢 視 資 料 收 集 的 完 整 性 ， 雖 然 軟 體 本 身

可 以 將 收 集 的 距 離 曲 線 立 即 轉 換 為 速 度 曲 線 ， 但 為 能 更 精 準

的 轉 換 原 始 數 值 ， 因 此 將 原 始 數 值 匯 出 使 用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 

3 . 7 . 2 版 資 料 分 析 系 統 進 行 修 勻 及 速 度 的 計 算，利 用 低 通 濾 波

（ l o w - p a s s  f i l t e r ） 進 行 原 始 數 值 的 修 勻 ， 設 定 截 止 頻 率

（ c u t o f f  f r e q u e n c y） 為 4 H z， 修 勻 過 後 的 數 值 經 過 一 次 微 分

之 後 即 轉 換 成 為 速 度 。 藉 由 換 算 後 的 數 值 可 得 知 實 驗 參 與 者

在 折 返 跑 的 過 程 中 ， 實 驗 參 與 者 何 時 達 到 最 大 衝 刺 速 度 、 達

到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、 開 始 產 生 制 動 位 置 與 軟 墊 間 的 距 離 。  

所 有 數 值 將 使 用 S P S S 1 2 版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

析 ， 利 用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 A） 檢

定 不 同 年 齡 層 在 加 速 策 略 、 制 動 距 離 的 差 異 。 統 計 的 顯 著 水

準 定 為 α  =  . 0 5， 當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時 以 D u n c a n 法 進 行 事 後 比

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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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肆 章   結 果 與 討 論  
 

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兒 童 折 返 跑 的 過 程 中 ， 加 速 能 力 和 知

覺 前 方 障 礙 物 後 產 生 制 動 的 距 離 是 否 具 有 年 齡 效 應 ， 蒐 集 所

有 相 關 運 動 學 參 數 之 後 ， 藉 由 統 計 處 理 並 加 以 分 析 ， 所 得 結

果 分 為 以 下 四 部 分 說 明： 第 一 節 、 折 返 跑 過 程 的 運 動 學 特 徵 ；

第 二 節 、 知 覺 障 礙 物 衝 刺 的 運 動 學 分 析 ； 第 三 節 、 急 停 轉 身

衝 刺 的 運 動 學 分 析 ； 第 四 節 、 綜 合 討 論 。  

 

第 一 節   折 返 跑 過 程 的 運 動 學 特 徵  

 

為 了 解 兒 童 在 折 返 跑 的 行 為 ， 以 本 實 驗 參 與 者 中 一 名 8

歲 兒 童 表 現 為 例 ， 將 高 頻 雷 射 距 離 測 量 儀 所 得 的 運 動 學 特 徵

「 時 間 － 位 移 」、「 時 間 － 速 度 」 資 料 呈 現 如 圖 2， 進 一 步 加

以 描 述 。 位 移 曲 線 座 標 0 為 實 驗 參 與 者 站 上 起 點 位 置 ， 藉 由

速 度 曲 線 圖 可 以 發 現 ， 速 度 曲 線 隨 時 間 逐 漸 上 升 ， 而 最 大 的

峰 值 即 為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接 近 目 標 物 衝 刺 時 達 到 最 大 速 度 （ V  

m a x 1 ）， 對 應 位 移 曲 線 圖 即 可 找 出 達 到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， 此

位 置 與 原 點 間 距 離 即 知 覺 障 礙 物 衝 刺 的 加 速 距 離 ， 而 經 過 的

時 間 （ T 1） 即 為 知 覺 障 礙 物 衝 刺 的 加 速 時 間 。 由 速 度 曲 線 圖

可 以 發 現 由 最 大 速 度 到 碰 觸 目 標 物 的 過 程 ， 實 驗 參 與 者 開 始

進 行 減 速 行 為 ， 對 應 位 移 曲 線 圖 即 可 找 出 制 動 距 離 。  

當 實 驗 參 與 者 碰 觸 目 標 物 後 即 轉 身 衝 刺 回 原 點 ， 藉 由 位

移 曲 線 圖 呈 現 隨 著 時 間 增 加 而 位 移 遞 減 ， 速 度 曲 線 圖 也 隨 著

時 間 呈 現 負 值 ， 皆 表 示 此 階 段 實 驗 參 與 者 開 始 進 行 折 返 行

為 。 由 速 度 曲 線 圖 判 斷 當 速 度 曲 線 呈 現 負 值 的 最 大 峰 值 ， 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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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前 方 未 具 目 標 物 的 衝 刺 達 到 最 大 速 度 （ V  

m a x 2 ）， 對 應 位 移 曲 線 圖 由 碰 觸 目 標 物 至 最 大 速 度 之 間 的 距

離 即 為 轉 身 衝 刺 的 加 速 距 離 ， 所 經 過 的 時 間 即 轉 身 衝 刺 達 最

大 速 度 的 加 速 時 間 （ T 2 ）。 當 實 驗 參 與 者 衝 過 原 點 即 完 成 折

返 跑 ， 從 實 驗 參 與 者 由 原 點 開 始 進 行 折 返 跑 至 完 成 的 時 間 ，

即 為 全 程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（ T 3）。  

以 圖 2 為 例 ， 此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進 行 折 返 跑 的 過 程 ， 知 覺

障 礙 物 的 過 程 ， 最 大 速 度 為 4 . 6 1 公 尺 /秒 ， 加 速 距 離 為 8 . 4 7

公 尺 ， 時 間 為 2 . 6 8 秒 ， 制 動 距 離 為 3 . 7 4 公 尺 。 當 實 驗 參 與

者 急 停 碰 觸 目 標 物 後 轉 身 衝 刺，其 最 大 速 度 為 4 . 5 1 公 尺 /秒 ，

加 速 距 離 為 8 . 0 1 公 尺 ， 時 間 為 2 . 5 7 秒 ， 全 程 折 返 跑 所 花 費

的 時 間 為 7 . 7 1 秒 。  

本 研 究 依 此 判 斷 準 則 ， 針 對 不 同 年 齡 層 在 折 返 跑 過 程 相

關 運 動 學 參 數 ， 進 行 統 整 與 分 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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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： 8 歲 兒 童 折 返 跑 過 程 的 參 數 示 意 。 註 ： V  m a x 1 代 表 知

覺 障 礙 物 衝 刺 達 最 大 速 度 ； V  m a x 2 代 表 急 停 轉 身 衝 刺

達 最 大 速 度 ； T 1 代 表 知 覺 障 礙 物 達 最 大 速 度 的 時 間 ；

T 2 代 表 急 停 轉 身 衝 刺 達 最 大 速 度 的 時 間； T 3 代 表 完 成

折 返 跑 的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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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知 覺 障 礙 物 衝 刺 的 運 動 學 分 析  

 

對 於 8、 1 0、 1 2 歲 兒 童 知 覺 前 方 具 有 目 標 物 的 1 2 公 尺

短 距 離 衝 刺 中 ，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關 係 ，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

（ 如 表 2） 發 現 ， 各 年 齡 層 朝 向 目 標 物 衝 刺 所 產 生 的 最 大 速

度 達 到 顯 著 （ F （ 2 , 8 7 ）  =  2 0 . 2 6， p  <  . 0 5， η ²  =  . 3 2， p o w e r  =  

1 . 0 0）， 進 一 步 以 D u n c a n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， 結 果 如 表 3 所 示 ，

1 2 歲 組 （ 5 . 5 0  ±  0 . 4 6 公 尺 /秒 ） 表 現 的 最 大 速 度 優 於 1 0 歲

組 與 8 歲 組 的 兒 童 ， 而 1 0 歲 組 （ 5 . 1 3  ±  0 . 3 0 公 尺 /秒 ） 又 優

於 8 歲 組 （ 4 . 8 7  ±  0 . 3 8 公 尺 /秒 ）。 邱 維 城 （ 1 9 8 1） 認 為 在 短

距 離 衝 刺 中 ， 國 小 階 段 的 兒 童 是 隨 年 齡 增 加 呈 現 進 步 ， 本 研

究 觀 測 的 是 衝 刺 中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， 結 果 與 短 跑 成 績 相 同 ， 在

兒 童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亦 隨 年 齡 增 加 呈 現 進 步 。 根 據 W a n n 等

人 （ 1 9 9 3） 的 研 究 ， 1 2 名 2 1 歲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相 似 實 驗 程 序

中 所 表 現 最 大 速 度 為 5 . 3 6  ±  0 . 5 3 公 尺 /秒 ， 本 研 究 1 2 歲 兒

童 （ 5 . 5 0  ±  0 . 4 6 公 尺 /秒 ） 所 表 現 出 的 最 大 速 度 不 亞 於 成 人

所 表 現 ， 可 見 1 2 歲 兒 童 在 短 距 離 加 速 能 力 已 臻 成 熟 。  

 

 

表 2： 不 同 年 齡 層 知 覺 障 礙 物 衝 刺 最 大 速 度 單 因 子 變 異

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

來 源  

自 由 度  離 均 差  

平 方 和  

F  η ²  P o w e r

（ 1 - β）  

年 齡   2  3 . 0 4  2 0 . 2 6 * . 3 2  1 . 0 0  

誤 差  8 7  0 . 1 5     

* p  < 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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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 年 齡 在 知 覺 障 礙 物 衝 刺 最 大 速 度 的 事 後 比 較  

年 齡  平 均 數  8 歲 組  1 0 歲 組  1 2 歲 組  

 8 歲 組  4 . 8 7  - -  *  *  

1 0 歲 組  5 . 1 3   - -  *  

1 2 歲 組  5 . 5 0    - -  

* p  <  . 0 5  

 

 

當 不 同 年 齡 層 在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上 具 有 年 齡 效 應 後 ， 進

一 步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不 同 年 齡 層 達 到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，

發 現 年 齡 在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（ F （ 2 , 8 7 ）  =  

0 . 4 0， p  >  . 0 5， η ²  =  . 0 1， p o w e r  =  . 1 1）。 其 次 ， 再 以 單 因 子

變 異 數 比 較 不 同 年 齡 層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時 間 ， 發 現 年 齡 在 產

生 最 大 速 度 的 時 間 並 沒 有 達 到 顯 著（ F（ 2 , 8 7 ）  =  1 . 0 6， p  >  . 0 5，

η ²  =  . 0 2， p o w e r  =  . 2 3）。 表 4 呈 現 各 組 實 驗 參 與 者 知 覺 障 礙

物 衝 刺 達 到 最 大 速 度 的 相 關 運 動 學 參 數 ， 從 表 4 可 以 發 現 各

年 齡 層 幾 乎 在 7 公 尺 左 右 的 位 置 ， 花 費 2 秒 左 右 的 時 間 就 能

產 生 最 大 速 度 。 從 上 述 的 統 計 可 以 發 現 ， 兒 童 在 前 方 具 有 障

礙 物 的 1 2 公 尺 衝 刺 下 ， 最 大 速 度 隨 年 齡 增 加 而 呈 現 進 步 ， 但

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和 時 間 皆 沒 有 年 齡 上 的 差 異 ， 表 示 兒 童

知 覺 前 方 有 障 礙 物 時 ， 不 同 年 齡 層 最 佳 的 加 速 能 力 會 在 相 同

距 離 跟 加 速 時 間 下 展 現 。 瞭 解 有 關 兒 童 知 覺 障 礙 物 衝 刺 產 生

最 大 速 度 的 運 動 學 分 析 之 後 ， 下 一 步 將 分 析 有 關 兒 童 在 開 始

產 生 制 動 機 制 與 目 標 物 間 的 距 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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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： 不 同 年 齡 層 知 覺 障 礙 物 衝 刺 運 動 學 參 數 之 平 均 數 與 標

準 差  

 8 歲 組  1 0 歲 組  1 2 歲 組  

最 大 速 度 （ 公 尺 /秒 ）  

  平 均 數  4 . 8 7  5 . 1 3  5 . 5 0  

  標 準 差  0 . 3 8  0 . 3 0  0 . 4 6  

最 大 速 度 產 生 位 置 （ 公 尺 ）  

  平 均 數  7 . 2 8  7 . 1 6  7 . 4 1  

  標 準 差  1 . 1 4  1 . 1 3  0 . 9 3  

最 大 速 度 產 生 時 間 （ 秒 ）  

  平 均 數  2 . 3 6  2 . 2 5  2 . 3 0  

  標 準 差  0 . 3 1  0 . 2 7  0 . 3 0  

開 始 減 速 時 與 目 標 物 距 離 （ 公 尺 ）  

  平 均 數  4 . 6 9  4 . 7 3  4 . 5 6  

  標 準 差  1 . 1 0  1 . 0 5  1 . 0 1  

 

 

    根 據 行 動 知 覺 的 概 念 ， 個 體 在 接 近 目 標 物 時 會 因 為 當 下

的 速 度 、 與 物 體 間 的 距 離 ， 進 而 產 生 制 動 機 制 ， 本 研 究 主 要

目 的 之 ㄧ 在 探 討 兒 童 對 於 制 動 距 離 方 面 有 沒 有 年 齡 上 的 差

異 。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不 同 年 齡 層 在 開 始 產 生 制 動 時 與 目

標 物 間 的 距 離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層 開 始 產 生 制 動 的 距 離 沒 有 達

到 顯 著 （ F （ 2 , 8 7 ）  =  0 . 2 2， p  >  . 0 5， η ²  =  . 0 1， p o w e r  =  . 0 8），

結 果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層 在 知 覺 前 方 有 障 礙 物 的 1 2 公 尺 衝 刺 開

始 產 生 制 動 距 離 大 約 在 4 . 5 公 尺 左 右（ 如 表 4 所 示 ）， 本 研 究

在 8 - 1 2 歲 兒 童 產 生 制 動 距 離 方 面 與 W a n n 等 人 （ 1 9 9 3） 所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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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的 制 動 距 離 4 . 4 8  ±  0 . 7 0 公 尺 相 似 ， 雖 然 在 制 動 距 離 上 未

具 年 齡 效 應 ， 但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在 1 2 公 尺 短 距 離 衝 刺 表 現

中 ， 個 體 會 在 距 離 障 礙 物 約 4 . 5 公 尺 的 位 置 產 生 制 動 機 制 。  

 

第 三 節   急 停 轉 身 衝 刺 的 運 動 學 分 析  

 

    有 關 兒 童 與 目 標 物 接 觸 之 後 產 生 急 停 動 作 ， 轉 身 朝 向 起

點 1 2 公 尺 的 衝 刺 表 現 中 ， 在 前 方 未 具 障 礙 物 的 情 境 下 ， 不 同

年 齡 層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如 表 5）， 結 果 達

到 顯 著（ F（ 2 , 8 7 ）  =  3 1 . 7 3， p  <  . 0 5， η ²  =  . 4 2， p o w e r  =  1 . 0 0），

進 一 步 以 D u n c a n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， 結 果 如 表 6 所 示 ， 最 大

速 度 在 年 齡 差 異 上 依 舊 呈 現 隨 年 齡 增 加 而 進 步 的 結 果 ， 8 歲

兒 童 最 大 速 度 為 4 . 9 6  ±  0 . 3 3 公 尺 /秒 ； 1 0 歲 兒 童 最 大 速 度 為

5 . 3 2  ±  0 . 4 1 公 尺 /秒 ； 1 2 歲 兒 童 最 大 速 度 為 5 . 8 5  ±  0 . 5 4 公

尺 /秒 ， 經 過 先 前 1 2 公 尺 衝 刺 加 上 碰 觸 目 標 物 產 生 急 停 動 作

之 後 ， 各 年 齡 層 在 無 目 標 物 的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仍 然 與 年 齡 增 加

成 正 比 ， 表 示 在 短 距 離 衝 刺 中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上 確 實 具 有 年

齡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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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： 不 同 年 齡 層 急 停 轉 身 衝 刺 最 大 速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

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

來 源  

自 由 度  離 均 差  

平 方 和  

F  η ²  P o w e r

（ 1 - β）  

年 齡   2  6 . 0 3  3 1 . 7 3 * . 4 2  1 . 0 0  

誤 差  8 7  0 . 2 0     

* p  <  . 0 5  

 

 

表 6： 年 齡 在 急 停 轉 身 衝 刺 最 大 速 度 事 後 比 較 摘 要 表  

年 齡  平 均 數  8 歲 組  1 0 歲 組  1 2 歲 組  

 8 歲 組  4 . 9 6  - -  *  *  

1 0 歲 組  5 . 3 2   - -  *  

1 2 歲 組  5 . 8 5    - -  

* p  <  . 0 5  

 

 

    其 次 ， 比 較 各 年 齡 層 在 急 停 轉 身 衝 刺 下 達 到 最 大 速 度 的

位 置 ， 透 過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 （ 如 表 7）， 不 同 年 齡 層 在

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達 到 顯 著 （ F （ 2 , 8 7 ）  =  4 . 2 2， p  <  . 0 5， η ²  

=  . 0 9， p o w e r  =  . 7 3），以 D u n c a n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如 表 8 所 示 。

8 歲（ 7 . 5 7  ±  1 . 5 5 公 尺 ）兒 童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明 顯 比 1 0

歲（ 8 . 7 9  ±  1 . 9 0 公 尺 ）及 1 2 歲（ 8 . 5 8  ±  1 . 7 3 公 尺 ）兒 童 早 ，

而 1 0 歲 和 1 2 歲 在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上 並 沒 有 明 顯 差 距 。

此 結 果 顯 示 8 歲 兒 童 在 持 續 加 速 的 距 離 不 及 1 0、 1 2 歲 兒 童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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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歲 兒 童 在 7 公 尺 左 右 就 無 法 持 續 加 速 。  

 

 

表 7： 不 同 年 齡 層 急 停 轉 身 衝 刺 最 大 速 度 產 生 位 置 單 因

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

來 源  

自 由 度  離 均 差  

平 方 和  

F  η ²  P o w e r

（ 1 - β）  

年 齡   2  1 2 . 6 5  4 . 2 2 *  . 0 9  . 7 3  

誤 差  8 7   2 . 9 9     

* p  <  . 0 5  

 

 
表 8： 年 齡 在 急 停 轉 身 衝 刺 最 大 速 度 產 生 位 置 事 後 比 較

摘 要 表  

年 齡  平 均 數  8 歲 組  1 0 歲 組  1 2 歲 組  

 8 歲 組  7 . 5 7  - -  *  *  

1 0 歲 組  8 . 7 9   - -   

1 2 歲 組  8 . 5 8    - -  

* p  <  . 0 5  

 

 

    在 不 同 年 齡 層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時 間 ， 藉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

分 析 ， 年 齡 對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所 需 時 間 沒 有 顯 著 （ F （ 2 , 8 7 ）  =  

1 . 9 1， p  >  . 0 5， η ²  =  . 0 4， p o w e r  =  . 3 9）， 不 同 年 齡 層 在 急 停

轉 身 之 後 1 2 公 尺 衝 刺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相 關 運 動 學 參 數 如 表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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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示 。 由 表 9 可 以 看 出 不 同 年 齡 層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平 均 時 間

在 2 秒 左 右 。  

    藉 由 上 述 運 動 學 參 數 的 分 析 結 果 ，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層

在 急 停 轉 身 之 後 ， 也 就 是 在 前 方 未 具 障 礙 物 的 情 境 下 所 表 現

出 的 最 大 速 度 依 舊 隨 年 齡 增 加 而 進 步 ， 但 在 最 大 速 度 產 生 的

位 置 上 卻 呈 現 與 前 一 節 不 同 的 結 果 ， 前 一 節 對 於 前 方 具 有 障

礙 物 的 衝 刺 分 析 中 ， 不 同 年 齡 層 只 有 在 最 大 速 度 呈 現 年 齡 差

異 ， 但 位 置 跟 時 間 方 面 都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而 本 節 對 於 返 回 起

點 的 衝 刺 在 個 體 前 方 未 具 障 礙 物 的 情 境 下 ， 個 體 可 以 完 全 展

現 最 大 衝 刺 速 度 ， 由 不 同 年 齡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可 以 看 出

對 於 8 歲 的 兒 童 ， 其 維 持 加 速 的 距 離 僅 能 達 到 7 公 尺 左 右 ，

而 1 0、 1 2 歲 兒 童 都 可 以 維 持 加 速 的 距 離 到 8 . 5 公 尺 左 右 ， 表

示 在 沒 有 障 礙 物 的 情 境 下 ， 8 歲 兒 童 在 加 速 能 力 上 與 其 他 兩

個 年 齡 層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， 除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外 ， 維 持 加 速 的

距 離 也 具 有 相 當 的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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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9： 不 同 年 齡 層 急 停 轉 身 衝 刺 運 動 學 參 數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

差  

 8 歲 組  1 0 歲 組  1 2 歲 組  

最 大 速 度 （ 公 尺 /秒 ）  

  平 均 數  4 . 9 6  5 . 3 2  5 . 8 5  

  標 準 差  0 . 3 3  0 . 4 1  0 . 5 4  

最 大 速 度 產 生 位 置 （ 公 尺 ）  

  平 均 數  7 . 5 7  8 . 7 9  8 . 5 8  

  標 準 差  1 . 5 5  1 . 9 0  1 . 7 3  

最 大 速 度 產 生 時 間 （ 秒 ）  

  平 均 數  2 . 3 6  2 . 5 3  2 . 3 5  

  標 準 差  0 . 4 2  0 . 4 4  0 . 3 4  

全 程 完 成 時 間 （ 秒 ）  

  平 均 數  7 . 2 5  6 . 9 5  6 . 6 3  

  標 準 差  0 . 4 2  0 . 3 8  0 . 5 3  

 

 

    最 後 ， 統 計 不 同 年 齡 層 完 成 折 返 跑 的 時 間 ， 結 果 如 表 9

所 示 ， 8 歲 兒 童 花 費 7 . 2 5  ±  0 . 4 2 秒 ； 1 0 歲 兒 童 花 費 6 . 9 5  ±  

0 . 3 8 秒 ； 1 2 歲 兒 童 花 費 6 . 6 3  ±  0 . 5 3 秒 。 將 不 同 年 齡 層 完 成

折 返 跑 的 時 間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如 表 1 0）， 結 果 達 顯 著

（ F （ 2 , 8 7 ）  =  1 4 . 5 6， p  <  . 0 5， η ²  =  . 2 5， p o w e r  =  . 9 9）， 進 一

步 以 D u n c a n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， 如 表 1 1 所 示 ， 結 果 顯 示 不 同

年 齡 層 完 成 1 2 公 尺 折 返 跑 的 時 間 與 年 齡 的 增 加 呈 現 進 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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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0： 不 同 年 齡 層 完 成 折 返 跑 時 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

要 表  

變 異

來 源  

自 由 度  離 均 差  

平 方 和  

F  η ²  P o w e r

（ 1 - β）  

年 齡   2  2 . 9 6  1 4 . 6 2 * . 2 5  . 9 9  

誤 差  8 7  0 . 2 0     

* p  <  . 0 5  

 

 

表 1 1： 年 齡 在 完 成 折 返 跑 時 間 事 後 比 較 摘 要 表  

年 齡  平 均 數  8 歲 組  1 0 歲 組  1 2 歲 組  

 8 歲 組  7 . 2 5  - -  *  *  

1 0 歲 組  6 . 9 5   - -  *  

1 2 歲 組  6 . 6 3    - -  

* p  <  . 0 5  

 

 

第 四 節   綜 合 討 論  

 

邱 維 城（ 1 9 8 1）、B u t t e r f i e l d 等 人（ 2 0 0 4）與 許 瓊 美（ 2 0 0 4）

對 於 衝 刺 能 力 表 現 之 動 作 發 展 ， 皆 認 為 加 速 表 現 會 隨 著 年 齡

增 加 呈 現 進 步 ， 本 次 研 究 結 果 與 上 述 觀 點 相 同 。 本 研 究 採 取

以 往 多 用 於 檢 測 敏 捷 性 的 方 式 ， 但 不 同 於 以 往 只 根 據 表 現 結

果 暸 解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表 現 ， 本 研 究 藉 由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運 動

學 參 數 ， 進 一 步 瞭 解 是 否 具 有 年 齡 效 應 的 因 素 。  



 

 

 
 
 
 
第肆章  結果與討論 

- 31 -

透 過 本 研 究 可 以 瞭 解 ， 當 兒 童 知 覺 前 方 有 障 礙 物 時 ，

最 大 速 度 的 產 生 確 實 呈 現 隨 年 齡 進 步 的 現 象 （ p  <  . 0 5）， 但

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和 時 間 卻 沒 有 差 異 （ p  <  . 0 5）。 相 反 的 ，

當 兒 童 接 觸 目 標 物 之 後 衝 刺 回 原 點 的 過 程 中 ， 前 方 未 具 障 礙

物 的 情 境 下 ，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會 隨 著 年 齡 不 同 而 有 差 異

（ p  <  . 0 5）， 8 歲 （ 7 . 5 7  ±  1 . 5 5 公 尺 ） 兒 童 產 生 最 大 速 度 的

位 置 上 明 顯 比 1 0 歲（ 8 . 7 9  ±  1 . 9 0 公 尺 ）及 1 2 歲（ 8 . 5 8  ±  1 . 7 3

公 尺 ）。 顯 示 在 1 2 公 尺 的 衝 刺 中 ， 8 歲 兒 童 大 約 在 7 公 尺 左

右 已 無 法 繼 續 表 現 加 速 能 力 。 速 度 的 產 生 主 要 透 過 時 間 和 距

離 兩 個 變 項 呈 現 ， 根 據 本 研 究 可 以 發 現 造 成 8 歲 兒 童 最 大 速

度 表 現 較 差 的 主 因 來 自 其 加 速 距 離 。 根 據 G a l l a h u e 與 O z m u n

（ 2 0 0 2） 對 於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的 分 類 ， 8 歲 兒 童 屬 於 基 礎 動 作

階 段 與 特 殊 化 動 作 階 段 的 轉 移 期 ， 相 較 於 處 於 特 殊 化 動 作 階

段 應 用 期 的 1 0、 1 2 歲 相 同 的 任 務 需 求 ， 8 歲 兒 童 能 採 取 的 加

速 能 力 有 限 。  

根 據 知 覺 － 行 動 連 結 概 念 ， 個 體 在 接 近 障 礙 物 時 會 評

估 自 身 的 速 度 與 障 礙 物 之 間 的 距 離 產 生 制 動 機 制 。 L e e 等 人

（ 1 9 8 2）、 W a r r e n 等 人 （ 1 9 8 6） 及 B e r g 與 M a r k（ 2 0 0 5） 皆

認 為 個 體 在 知 覺 環 境 變 數 會 根 據 其 動 作 任 務 需 求 ， 而 調 整 個

體 本 身 的 動 作。本 研 究 設 計 1 2 公 尺 衝 刺 距 離 並 在 終 點 放 置 與

兒 童 視 覺 高 度 相 同 的 目 標 物 ， 以 期 瞭 解 兒 童 產 生 制 動 的 距

離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層 表 現 出 的 制 動 距 離 並 沒 有 顯 著

差 異 （ p  <  . 0 5）， 各 年 齡 層 在 達 到 最 大 速 度 之 後 產 生 制 動 的

距 離 大 約 在 4 . 5 公 尺 左 右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W a n n 等 人 （ 1 9 9 3）

所 提 出 產 生 制 動 距 離 相 似 。 本 研 究 中 不 同 年 齡 層 接 近 目 標 物

的 最 大 速 度 是 隨 年 齡 增 加 呈 現 進 步 ， 但 對 於 產 生 制 動 的 距 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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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 沒 有 差 異 ， 因 此 研 究 者 推 論 個 體 在 知 覺 障 礙 物 的 情 境 下 ，

會 採 取 相 似 的 加 速 和 制 動 機 制 策 略 ， 雖 然 最 大 速 度 會 隨 年 齡

增 加 ， 但 加 速 的 距 離 和 時 間 未 具 有 年 齡 差 異 ， 在 1 2 公 尺 的 衝

刺 下 ， 個 體 與 障 礙 物 間 的 距 離 剩 餘 4 . 5 公 尺 左 右 ， 為 避 免 強

烈 碰 撞 個 體 會 開 始 產 生 制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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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伍 章   結 論 與 建 議  
 

第 一 節   結 論  

 

本 研 究 主 要 以 8、 1 0、 1 2 歲 三 個 年 齡 層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，

運 用 高 頻 雷 射 距 離 測 量 儀 收 集 兒 童 在 折 返 跑 過 程 中 相 關 的 運

動 學 參 數 ， 透 過 研 究 結 果 可 以 發 現 在 最 大 速 度 和 完 成 時 間 方

面 都 會 隨 年 齡 呈 現 線 性 發 展 。 在 本 研 究 中 兒 童 在 面 對 障 礙 物

衝 刺 的 過 程 ， 其 最 大 速 度 產 生 的 位 置 沒 有 年 齡 差 異 ， 但 在 回

程 沒 有 目 標 物 的 衝 刺 下 ， 8 歲 兒 童 達 到 最 大 速 度 的 位 置 明 顯

比 1 0、 1 2 歲 的 兒 童 早 ， 可 見 8 歲 兒 童 在 全 速 衝 刺 下 ， 其 加 速

能 力 略 遜 於 年 長 兒 童 的 原 因 ， 在 加 速 時 無 法 維 持 較 長 的 距

離 。 透 過 本 研 究 在 1 2 公 尺 短 距 離 衝 刺 中 ， 可 窺 出 對 於 8 歲 兒

童 來 說 ， 其 加 速 能 力 最 多 僅 能 維 持 7 公 尺 左 右 。  

另 一 方 面 ， 有 關 產 生 制 動 機 制 的 距 離 雖 然 不 具 年 齡 差

異 ， 但 各 年 齡 層 在 不 同 最 大 速 度 下 所 產 生 的 制 動 距 離 相 似 ，

表 示 個 體 在 可 能 發 生 碰 撞 時 ， 主 要 根 據 與 碰 撞 物 之 間 的 距 離

啟 動 制 動 機 制 。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， 研 究 者 推 論 在 1 2 公 尺 衝 刺

表 現 中 ， 個 體 會 在 距 離 障 礙 物 4 . 5 公 尺 左 右 開 始 產 生 避 免 碰

撞 的 制 動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 建 議  

 
    本 研 究 只 探 討 8 - 1 2 歲 的 男 性 兒 童，未 來 可 進 一 步 瞭 解 相

同 年 齡 層 的 女 性 兒 童 在 短 距 離 衝 刺 表 現 上 有 何 不 同 ， 是 否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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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 性 兒 童 相 似 。 另 外 ， 本 研 究 對 於 行 動 知 覺 連 結 的 操 弄 針 對

制 動 距 離 ， 後 續 研 究 可 以 根 據 相 同 的 概 念 ， 藉 由 不 同 的 目 標

物 材 質 或 是 衝 刺 的 距 離 ， 進 一 步 瞭 解 個 體 在 啟 動 制 動 機 制 的

距 離 是 否 會 有 變 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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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一  
實 驗 參 者 者 家 長 （ 監 護 人 ） 同 意 書  

親 愛 的 家 長 您 好 ：  

    我 是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大 學 （ 臺 中 ） 體 育 研 究 所 的 研 究 生 ， 目 前

進 行 一 項 有 關 兒 童 折 返 跑 表 現 的 研 究 ， 本 研 究 主 題 是 探 討 兒 童 在

1 2 公 尺 折 返 跑 的 加 速 和 減 速 表 現 是 否 具 有 年 齡 上 的 差 異，主 要 針

對 8、 1 0、 1 2 歲 的 兒 童 ， 由 於 貴 子 弟 在 年 齡 和 健 康 狀 況 方 面 符 合

研 究 條 件 ， 因 此 想 邀 請 貴 子 弟 參 與 本 次 研 究 。 本 研 究 的 地 點 設 於

臺 中 縣 東 平 國 小 操 場 ， 時 間 將 運 用 課 外 時 間 不 會 影 響 貴 子 弟 上 課

權 益 ， 所 使 用 的 儀 器 是 高 頻 雷 射 距 離 測 量 儀 ， 操 作 過 程 不 會 對 貴

子 弟 造 成 任 何 傷 害 ， 進 行 研 究 之 前 和 結 束 後 都 會 由 研 究 者 帶 領 貴

子 弟 做 暖 身 及 緩 和 運 動 。 在 此 簡 短 說 明 ， 並 希 望 徵 得 您 的 同 意 ，

本 次 研 究 收 集 到 所 有 相 關 資 料 僅 作 為 研 究 之 用 ， 不 會 危 害 貴 子 弟

的 隱 私 權 。  

    最 後 ， 非 常 期 盼 獲 得 您 的 同 意 ， 由 於 貴 子 弟 的 參 與 將 使 本 研

究 可 以 順 利 完 成 ， 對 於 運 動 科 學 方 面 有 相 當 的 助 益 。 如 果 您 對 於

本 研 究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歡 迎 您 隨 時 以 電 話 聯 絡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大 學 體

育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蔡 逸 蘋 0 9 2 0 - 0 9 8 9 4 5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實 驗 參 與 者 家 長 同 意 回 條  

本 人 已 詳 閱 且 了 解 上 述 內 容 ， 同 意 我 的 小 孩 參 與 上 述 研 究 。  

兒 童 姓 名 ：                 

家 長 簽 章 ：                 

指 導 教 授 ： 陳 重 佑  博 士      

研 究 生 ： 蔡 逸 蘋      敬 上  

 


